
認識歸正信仰 (二) 
第十三課：０８月３０日 

（總結及反省） 
 

加爾文主義五要點 阿民念主義五要點 
 人性完全敗壞 

 因為墮落，人自己不能夠相信福音以致得
救。罪人對神的事情是死的，他的心地詭
詐，全然敗壞。他的意志並不自由，而是
受制於他邪惡的天性。因此，要把罪人帶
給基督，聖靈不僅要幫助他，而且必須更
新他，使他復活，賜給他新的天性。 

 無條件的揀選 
 神在創世以前揀選某一群人得救恩，完全

是基於他自己全權的意旨。他揀選某一罪
人，並非是因為預見到他會有任何順服的
反應，如信心，悔改等；相反，神將信心
和悔改賜給每一個他所揀選的人。是神對
罪人的揀選，而非罪人選擇基督。 

 限定的代贖 
 基督救贖的工作只為拯救選民且確實保證

了他們得救恩。基督的救贖不單除去他選
民的罪，還保證了他們獲得救恩所需要的
一切，聖靈將信心的禮物無誤地加給那些
基督為之死的人，因此確保了他們的救恩。

 不能抗拒的恩 
 聖靈不僅對那些聽到福音的人進行外在的

呼召，而且對選民的心靈進行特別呼召，
從而使他們必然獲得救恩。內在的呼召（只
對選民而發）不可能被拒絕，而總是導致
他們悔改歸正。他的救恩之工不受人的意
志的局限，也不靠賴人的合作獲得成功。
這恩典永不會失敗，絕不會失效。 

 聖徒永蒙保守 
 所有為神揀選，被基督救贖，由聖靈賜予

信心的人都永遠得救。他們的信心被全能
神的大能保守，從而堅守到永遠。 

 
 

 人的自由意志及能力 
 雖然人類的天性因為墮落受到嚴重的損

害，人並未因此落到靈性上完全絕望的境
況。神並不對人的自由橫加干涉。每一個
罪人其永遠的歸宿就取決於他如何使用這
自由意志。失落的罪人在相信之前無需聖
靈的更新。信心是人對救恩的貢獻。 

 有條件的揀選 
 神在創世以前就揀選某一群人得救恩，是

基於他預見這些人會回應他的呼召。因此
揀選是取決於人決定做什麼。神所預見的
信心和他由此進行的揀選不是神賜給罪人
的，而是單單出自人的意志。因此是罪人
選擇基督，而不是神選擇罪人。 

 普世的代贖 
 基督救贖的工作使全人類得救成為可能，

但並未保證任何人都得救。雖然基督為所
有人，為每一個人死，但只有那些相信他
的人才得了救恩。只有人選擇了接受基督
的救贖，這救贖才生發果效。 

 聖靈可以被抗拒 
 凡聽到福音的人，聖靈也在這些人心中呼

召。他盡其所能把每一個罪人帶入救恩。
但因人是自由的，他可以成功地抗拒聖靈
的呼召。除非罪人相信，否則聖靈無法叫
罪人重生。除非罪人回應，否則聖靈無法
賜給生命。因此，神的恩典不是不可抗拒
的，而是可以且常為人所拒絕，所阻撓。

 從恩典中墮落 
 真正得救的人可以因沒有持守信仰而失去

他們的救恩。但並非所有阿民念主義者都
同意，有些相信信徒在基督裏是永遠安全。

 
討論：那一方更合理及更合聖經教導？ 



節錄 神的主權和人的意志（A. W. Pink）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作，為要成他的美意。”(腓 2:13)  
 
現今流行的觀念是人有自由意志，而救恩就通過這意志與聖靈的合作降臨到罪人身上。這是大多數
牧師在講道壇上所傳講的信息。要否認人的自由意志（即他選擇好壞的能力和他本身擁有的接受基
督的能力），馬上就會召來一片噓聲，甚至那些自稱為正統基督徒的人也不例外。但是《聖經》不
斷強調說： “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羅 9:16）。
經上又明明白白地說：“沒有尋求神的”（羅 3:11） 。 
  
但我們要問，什麼是人的意志？它是自我決定的能力，還是被其他力量決定的東西呢？ 它是自主
的還是他主的？意志是選擇的能力，是所有行動直接的原因。選擇意味著拒絕一件東西，接受另一
件。在作選擇之前，人必須在心裡權衡好的和壞的兩方面。意志所導致的每一樁行動都存在著偏向
──對一件東西的欲望多過對另一件的。但選擇是受某種東西影響的，是這種東西決定選擇的結果。
因此意志不可能有主權，因為它本身是那某種東西的奴僕。 
 
如果意志不是有主權的，我們就不能斷言它有所謂絕對的自由。決定意志的就是引起它選擇的。如
果意志是受決定的，那麼就必須有一位決定者。是誰在決定意志呢？我們說，是那加諸於其上最強
的推動力，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動力。有的可能是邏輯理由，有的可能是良心的聲音，有的可能是
感情的衝動，有的可能是試探的誘惑，有的可能是聖靈的大能。用另一句話來說，意志的行動是由
心靈的狀況所決定的，而心靈的狀況受世界，肉體，魔鬼，或神的影響。心靈的狀況最大程度地決
定作某種選擇的傾向。要說明這一論點，我們來分析一個簡單的例子。好比我手裏拿著一本書。我
一鬆手，會發生什麼事？它掉了。朝哪個方向掉？向下，總是向下。為什麼呢？因為重力原理，書
自身的重量使它往下掉。假如我想要這本書升高三尺，該怎麼辦？我必須舉起它；必須有一種書本
以外的力量來舉起它。這也是墮落之人與神的關係。當神的力量支撐住他時，他就蒙保守，不致在
罪裡紮得更深。一旦這力量撤去了，他就會跌倒，他自身的重量（罪）將他直往下拖。神沒有把他
推倒，就像我沒有把書丟掉一樣。一旦神的所有約束撤掉了，每一個人都能變成，也會變成該隱，
法老，猶大。那罪人怎麼可能行天路呢？是靠他自己意志的行動嗎？不是。必須有一種來自他以外
的力量抓住他，領著他走每一步的路。罪人是自由的，但只在一個方向上自由：自由犯罪，自由墮
落。  
 
過去半個世紀裏，不少職業的佈道家所作的工作非常膚淺，大多數牧師傳達了這樣的資訊：罪人得
救與否完全在於他自己的能力，說是：“神作了他份內的事，現在輪到人履行他那部份的責任。”
啊呀，一個毫無生命的人可以作什麼？人按天性來說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弗 2：1）！如果
人沒有能力回答，為什麼還要傳揚福音？如果罪人受的奴役如此之深，以至於自己毫無力量來靠近
基督，為什麼還吩咐他們到基督這裏來？我們的回答是： 我們傳揚福音，不是因為我們相信人有
自由意志，能接受基督；而是因為神命令我們如此行（可 16:15）。雖然對那些要滅亡的人來說，
福音是愚拙的，但是，“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林前 1:18）。罪人死在過犯罪惡當中
（弗 2:1），而一個死人是完全沒有能力去願意作任何事的。因此“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悅”（羅 
8:8）。我們傳揚福音，不是因為我們相信罪人本身有什麼力量接受福音所宣揚的救主，而是因為福
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為我們知道：“凡預定得永生的人”（徒 13: 48）， 必
會在神所預定的時間相信（約 6:37）！ 
 


